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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 立 東 華 大 學 管 理 學 院 行 政 會 議
九十四學年度第一學期第六次會議紀錄

時 間：94 年 11 月 10 日（四）中午 12 時
地 點：院辦會議室（A202）
主 席：楊維邦 院長
出 席 者: （請簽名）
記 錄：林香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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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報告事項：
一、 主席報告：

1. 管理學院形象宣言獲獎同學頒獎。

第一名，獎金 3,000 元
from the East, to the Best（黃宇祥，企研所 2 年級）

第二名，獎金 2,000 元
東華管院 Lead your Way to the Future（索維翎，公行所 3 年級）

第三名，獎金 1,000 元
日昇東華，菁英輩出（鍾良瑾，觀光所 1 年級）

2. 請各系所於 11/16 日（三）前上網彙編完成「94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程表」，

並於 11/22 日（二）下班前，備齊提案資料（1 式 11 份）送院辦彙整，

提本會第 7 次會議討論（11/24 日，星期四）。

3. 96 學年度申請增設、調整特殊項目系所班組案－博士班申請案，請依校

內審查機制送審（曾送審通過者免）。

4. 本校新聘助理教授未具助理教授證書者，其專門著作（包含學位論文）

由系級教評會送請校內外學者專家三人審查通過後，再提上一級教評會

審議。

5. 本校中、長程校務發展計畫中，本院原提出 1.企業資源規劃暨知識管理

（ERP/KM）教學研究中心；2.管理科學與全球運籌研究中心兩項未來五

年特色研究重點規劃案。昨（11/09）日召開之校務發展委員會，經討論

後決議：

（1）通過“管理科學與全球運籌研究中心”之規劃案；

（2）自本計畫中刪除“企業資源規劃暨知識管理（ERP/KM）教學研究中

心”之研究需求，另案向校方申請補助；

（3）本院另提一以“觀光自然環境政策”相關之特色研究重點規劃案。

本案委請自資、觀光及環政 3 所所長共同商議，提出規劃草案。

6. 本院擬訂定每週四早上 10：00 至下午 14：00 為管院會議時間，以利定
期討論院務發展之規劃，並順利推動各項應辦事務。請系所主管及院教

評委員不於該時段排課。

原則上，院行政會議每隔 2 週召開 1 次會議（如現行制度），院教評會

則視各單位提案狀況，依需要於非院行政會議之週四舉行。

貳、討論事項：
一、本院購置之資料庫續訂案，請討論。

說明：本院目前共計訂有資料庫種類 6 種。
1. 明年度續訂 ABI/Inform Complete、Econlit 兩種資料庫。
2. 明年度刪訂「台經院產經資料庫」。
3. 時報財金資料庫（使用人次）及經濟新報（使用次數）之使用狀

況。（詳見附件一）
決議：請池主任協助作一問卷，調查本院教師關於是否續訂時報財金資料

庫、經濟新報及真相王等資料庫之意見，以供是否續訂之參考依據。
二、自然資源與環境研究博士班修讀辦法草案，請審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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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：詳如議程附件二資料。
決議：依修正後通過。

三、管理學院電腦教室管理要點，請審議。
說明：（詳見 pp.4-5）
決議：依修正後通過。

四、本院不分系及學程導向教學計畫案，請討論（學術發展及課程委員會提）
說明：參考文件詳見“94 學年度第 1 次學程規劃會議紀錄”（詳見 p.5）、

“本院各系課規表”及“電機資工不分系計畫書”。
決議：請各系依照教務處來文通知本校 94 學年度第 1 次學程規劃會議紀

錄，至少規劃三個主學程，並於 12/05 日（一）前將資料送院彙整，
提 12/15 日（四）10：00 第 8 次院行政會議討論。

管理學院學程規劃時程表
1 11/10（四）第 6 次院行政會議討論本院各系學程規劃事宜。請

各系規劃學程，資料於 12/05 日（一）送院彙整
2 12/05 日（一）各系繳交學程規劃資料
3 12/15 日（四）10：00 第 8 次院行政會議：院第一次整合學程

討論案
4 12/22 日（四）第 9 次院行政會議：院第二次整合學程討論案
5 95.01.05 日（四）第 10 次院行政會議：院第三次整合學程討論

案，定稿
95.02 月院將學程規劃送教務處，提課程委員會討論
95 學年度實施

參、臨時動議：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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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東華大學

管理學院電腦教室管理要點

94.11.10 9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6 次院行政會議通過

一、管理學院（以下簡稱本院）電腦教室以服務本院與人文社會學院
經濟學系教職員生為主。

二、開放時間暫定自每學期開學日次一週起
週一至週五 09:00~17:00，至學期結束，期末考期間不開放。

三、本院電腦教室由本院資訊管理學系管理與維護，並由該系學生負
責工讀服務。無該系學生服務時段，由該系自行商請他系學生支
援工讀。

四、使用本院電腦教室，須遵守下列規定：
(一)持有效辨認證件向服務人員換證。服務人員須登記使用人員進

出時間、使用機器編號，並經使用人員本人簽認。
(二)以一人一機為限，不得為他人預約。
(三)不得在室內抽菸，或攜帶飲料、食物進入。
(四)非經同意，不得拆裝、更改、設定電腦教室之軟、硬體，私人

資料嚴禁儲存於硬碟中。若需安裝新軟體，請於提出申請許可
後，由申請人自行安裝。

(五)使用印表機需自備紙張，每次使用不得超過 15 頁，以免影響他
人權益與節約耗材。

(六)為維持電腦正常運作，請按照正常程序結束程式與退出
Windows，不得直接關閉電腦電源。

(七)使用學術網路應遵守「台灣學術網路使用規範」及「台灣學術
網路 BBS 站管理使用公約」。

(八)應遵守智慧財產權之相關規定，如有違法之行為概由當事人自
行負責。

(九)電腦教室中不得有妨礙他人正常使用或毀損設備之行為，並應
遵從工讀人員之管理。

(十)設備故障（含硬體與軟體）應即時回報工讀人員並填寫維修單，
非經同意不得自行處置。

五、如需作團體教學，須提前 5 個工作天填表申請，教學期間得暫停
對外開放。

六、違反使用規定者，按情節輕重停止使用權利 1 至 6 個月，如有損
壞應負賠償責任，並得通知相關系所處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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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其他未盡事宜，按本校相關規定辦理。
八、本要點經本院行政會議通過後公佈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
